Baptism of Christ 基督的洗禮 三本對觀福音書均有記載耶穌在約但河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（太三13～17；可一9～11；路三21～22），約翰福音也有提及（約一31～33）；三卷對觀福音書均記載聖靈像鴿子降在耶穌身上，及天上有父神的聲音說︰「這是我的愛子。」換句話說，三位一體（父、子、聖靈）在洗禮中的顯現，是非常清楚的。
　　這個福音書事件的重要性，乃在彌賽亞的意義上，因為耶穌受洗，絕非只是個私下或個人的問題。約翰的洗禮是「悔改的洗禮」（可一4；路三3），從耶穌個人的角度來看，祂不需要這個洗禮，因為祂是聖潔的、無罪的（如︰路一35）。祂的洗禮是「加冕式」的，正式表明祂是彌賽亞，天上的聲音正表明祂是彌賽亞。耶穌接受約翰的洗禮，是公開表明祂彌賽亞的身分和呼召，同時亦表示祂與罪人完全的認同，祂要背負世人的罪︰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」（約一29）。同樣地，父神也證實祂彌賽亞的身分，並以聖靈膏祂，使祂有能力執行放在面前的工作（參徒十38），三本對觀福音書都說，這個工作從曠野受試探開始（太四1～11；可一12～13；路四1～13）；我們若從較大的角度來看，對觀福音書是以此來表明上帝的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與撒但的國相爭的開始。
　　三卷對觀福音書都在耶穌受洗前，記載施洗約翰的事工的性質，施洗約翰預言要來的彌賽亞，要用聖靈與火來施洗；太三12及路三17說這種洗禮含有審判的意義在內，亦即是悔改的（麥子）和不悔改的（稗子）要分開來。這個預言與耶穌的洗禮，有內在的關聯︰彌賽亞以火和靈來施洗，不會立刻發生，祂要先受洗及接受聖靈。祂預言的靈與火的洗本是一種救恩，為了使彌賽亞群體免受審判帶來的毀滅；祂自己必須先受聖靈，並且為世人除罪（參約一33；來九14）。
　　祂在約但河受的洗，正顯明彌賽亞要走的路︰是一種受苦、被定罪，及以十字架為終的死亡之路，祂要承受神向罪惡所發的烈怒，這才是耶穌至終要「受」的「洗禮」（路十二50；參可十38～39；路二十二42）。不錯，耶穌整個地上的事奉──從約但河到十字架和復活──都是一個洗禮，一個為洗禮而受的苦難。
　　這樣說來，耶穌的洗禮就不僅是個孤立的事件，它實在掀起了一個新時代，是救恩歷史的新時代，也是福音核心之所在。這倒不是說，耶穌受洗前就不是彌賽亞，或只在祂開始意識自己是彌賽亞時才是彌賽亞，聖經很清楚地說，從祂一出生就是彌賽亞，祂自己也必然知道（如︰太一21；路一31及下，二21、25～38、49）。同時，從祂是人的角度來說，祂也需要聖靈的充滿，這是祂作兒子及彌賽亞的新階段。祂彌賽亞的順服，正始於祂的受洗，而在十字架上達到顛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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